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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使用管理制度研究
巴中市恩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规范建设领域

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，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获得工资报酬，2016
年 1月国办印发了《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6〕1号），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（劳

务费）专用账户管理制度。恩阳区全面贯彻落实国省市决策部署，

自 2018以来新建工程项目均按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户，共在

国有商业银行开立专户 12个，实现银行代发人数近万人，代发

工资 3亿多元，有效遏制建设领域欠薪问题，切实保障了农民工

合法权益。

一、目前现状

目前，我国农民工工资专户管理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：一

是银行代管型：农民工工资专用存款账户由银行代为管理，工资

直接划入银行账户，实现工资专户管理。这种类型工资专户管理

简便，但缺少透明度和监管。二是非银行代管型：农民工工资专

用存款账户由劳务派遣机构或个体工商户代为管理，工资直接划

入代管人账户，实现工资专户管理。这种类型工资专户管理灵活，

但存在风险和隐患。三是企业自管型：农民工工资专用存款账户

由企业自行管理，工资直接划入企业账户，实现工资专户管理。

这种类型工资专户管理规范，但需要企业投入较高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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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存在的问题

农民工工资（劳务费）专用账户管理制度实施以来，还存在

明显的短板和不足，与广大农民工群体期待仍有差距。一是制度

执行有偏差。五大银行（农行、中行、建行、商行、交行）作为

农民工工资专户开立银行，各银行根据自身经营实际建立专户开

立条件和相关标准，存在开立条件多样、执行标准不一的问题。

例如，在办理专户开立时，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法人签字并留存

音像，未考虑一些规模较大的总承包企业项目多、范围广，法人

不能及时到点签字问题，导致专户开立周期长。又如，在开立专

户时，对总承包企业承揽的投资少、规模小项目实行区别对待，

甚至委婉拒绝或推脱，导致一些小型项目不能及时开立专用账

户，或者在开立专户时，要求建筑工人必须开设专户银行工资卡

作为代发执行工资的前提条件，导致银行间出现排他性竞争。二

是工资代发流程有待简化。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，

要求每月工资表均需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，但建设领域用工存在

用量大、流动性强、工时不固定的特征，导致签字确认工作费时

费力。例如某房地产开发项目招用工人多为外地建筑工人，分部

工程完工退场时，未及时办理工资结算，后期工资到位后，很难

再召集当事人签字确认。三是用工方式改革相对滞后。从用工方

式现状来看，大多项目仍然为传统用工模式，建筑企业未培育自

有工人，工程务工人员多为现招现用，且执行计件工资，用工方

式改革进程在建筑行业大环境中相对滞后，导致与其匹配的按月



— 3 —

结算、足额发放工资制度执行难度较大。例如某房产开发项目用

工，约定前期由班组或“包工头”垫付生活费，项目达到工程款拨

付节点时，才按工资专户支付工资，很难保证按月、足额拨付工

资。四是资金拨付监管薄弱乏力。施工总承包依据合同对工程款

拨付进行了约定，如施工企业未达到支付节点，或施工进度滞后，

以专用账户拨付资金会导致进度款超拨问题为理由，拒绝向农民

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资金，建设单位存在重合同轻《条例》问题，

主管部门难以认定相关企业未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并

做出处罚。

三、意见建议

如何更好推动农民工工资专户制度落地落实落细，彻底根治

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，切实提升农民工群体获得感，幸

福感，安全感。

（一）部门联动，增强工作质效。一是由住建部门牵头，联

合银监部门出台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立、销户配套政策，统一

专用账户开立标准，建立联席工作会议制度，定期走访辖区主要

用工建设项目，积极倾听问题诉求，落实问题整改，深化“放管

服”改革，简化办理流程，便捷企业开、销户服务。二是进一步

增强区根治办牵头揽总作用，加强欠薪信息共享研判、重点工作

落实、重大欠薪案件督办，有效凝聚部门合力。三是加强行政司

法联动，确保行刑无缝连接，合力惩治恶意欠薪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
（二）科技赋能，提升工资发放效率。一是聚集建设领域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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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存在用量大、流动性强、工时不固定的问题，因实制宜，按照

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及时制定地方执行标准，

灵活农民工工资表本人确认方式，引进 5G技术、生物识别等先

进科技手段，打破工资表确认的时空限制，提升代发工资效率。

二是加快建设数字化监管平台，抓好源头预防，做实做强劳动关

系预警监测平台，与住建实名制管理系统、企业工资支付监管、

公安接处警、水电气使用等信息实现互联互通，通过智能化数据

分析比对，实现自动分级预警，对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的隐患早

发现、早调查、早处置。

（三）推进改革，实现用工方式升级。一是全面落实助企纾

困政策，建立区级领导挂联制度，建立一企一策帮扶台账，及时

培育壮大本地建筑企业，鼓励建筑企业扩大用工规模，引导企业

做好升规入统准备工作，增强工资及时足额支付效能。二是改革

工程建设领域用工方式，加快培育建筑产业工人队伍，推进农民

工组织化进程，鼓励施工企业加强高技能高水平农民工队伍建

设，不断扩大自有工人队伍。三是加快培育专业作业企业和建筑

产业工人队伍，破除传统“包工头”式用工模式，切实推进建设领

域用工方式改革，以适应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。

（三）加强监管，确保制度执行有力。一是加强宣传引导。

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媒体手段，通过在重要时段播放、重要版面刊

载，重要平台推送，全面宣传《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

题的意见》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等法规政策，引导施工



— 5 —

企业、农民工企业依法维护权益，加快形成人人懂法、人人用法、

人人守法的浓厚氛围。二是明确效力等级。明确《关于全面治理

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》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等法

规政策效力等级高于施工总承包单位与施工企业签订的工程进

度约定条款，定期开展监督检查，督促施工总承包单位将人工费

用及时足额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。三是严格奖惩。对通过

日常检查、信访举报、网络舆情等方式发现的建设单位未及时足

额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造成的欠薪问题，建立行业“黑名

单”制度，打出惩戒“组合拳”，采取限制施工总承包企业业务开

展、降低企业资质、扣分、罚款等方式督促及时履行义务，确保

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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